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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是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之五，内容包括了20世
纪50年代中央访问团收集的资料，全国人大民委、中央民委等组织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以及民族识别等
工作所搜集到的资料，20世纪80年代以后由各省、自治区陆续分别出版，全套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
共有84种145本。
这些资料集中记录了我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的基本情况，是民族研究和民族工作中的重要参考资料，
受到了各方面的欢迎和好评。
    《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问世以来，民族自治地方社会和文化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
，各方面情况有了不少变化，为了进一步发挥这些历史调查资料的作用，促进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
，共同繁荣发展”，国家民委决定修订、再版《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并将其列为
国家民委重点科研项目。
    本次修订再版，在尊重史实，基本保持原貌，统一体例、版式的总原则下，主要是订正错误，并以
修订注释的形式增补新的人口数据和地方行政隶属的变化情况。
另外，原书中统计数据存在的问题较多，但因无资料可查核，部分只能保持原貌，仅供参考。
《崩龙族社会历史调查》、《新疆牧区社会历史调查》不再单独出版。
新增《吉林省朝鲜族社会历史调查》、、《土家族社会历史调查》、《四川木里藏族自治县藏族纳西
族社会历史调查》、《广东海南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汇编》4本。
修订本合计为86种147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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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政治　　一、石牌制度　　石牌制度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简单说来，它是大瑶山瑶族把有关维持生产活动、保障社会秩序和治安的原则，制成若干具体规条，
经过参加石牌组织的居民户主的集会和全场一致通过的程序，然后或是用文字把它记录下来加以公布
，或是用口头传播开去，使全体居民共同遵守的一种特殊性的“约法”。
而这种“约法”的执行者，则是当地群众所公认的自然领袖——石牌头人。
　　大瑶山的石牌制度，是一种特殊的政治组织形式。
根据调查中已经获得的材料，知道这种政治制度，大概从明朝中叶以后直到1940年国民党广西当局势
力还未伸入瑶山之前，都一直在延续着。
由于瑶山社会历史条件的限制，国家的组织形式未能形成，这种带有浓厚的原始民主性质色彩的石牌
制度，便担负着类似国家机构的政治任务和军事任务。
在没有国家机构为其前提条件从而产生比较周密的成文法律之前，这种极其简单的类似乡村公约的十
多条成文的和一些仅从习惯而不成文的石牌法律，却起着对内保护农村副业生产和维持社会秩序，对
外团结各个族系一致抵御强暴的积极作用。
　　石牌制度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发展的。
根据现已获得的历史材料看、就它的组织说，是由合而分，又由分而合的。
就它的会议说，是先全场一致通过的形式而后渐到为少数石牌头人所左右的。
就它的头人产生的过程说，是先由社老判事而后才有专理政治的石牌头人的。
就它的法律内容说，是先由着重保护生产和财产而后到着重抵御强暴侵扰的。
　　如果单从石牌头人由群众公认而自然产生的过程，从会议必须全场一致通过的形式，从石牌群众
可以捕杀溺职的石牌头人的现象等方面着眼，它的原始民主形式的色彩是极其浓厚的。
不过，这仅仅是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它既然成为类似国家性质的一个机构，在已经产生阶级分化的瑶山社会里，它必然要为某
一阶级服务。
山内绝大多数的石牌，都全由“山主”村庄住户组成，“山丁”自然不能享受石牌法律所规定的平等
权利。
而在“山主”之间，也不尽一律平等。
金秀、白沙、六拉、昔地四村，分别组成了“百八”和“五百四”两个大石牌，在它统辖下的各山主
村落，虽然也分别组织了各村或联村的石牌，但仍不能脱离这两个大石牌的领导，或竞称这四村的头
人为“父母”或“父母官”，其间等级关系是很明显的。
至于过山瑶，由于必须租耕“山主”的山地而处于“山丁”的经济地位，虽然有的也组织了本族系的
石牌，但在政治的性质上，只能在参加石牌的居民内部起作用，“山主”是满不把它放在眼里的。
　　石牌制度是大瑶山所特有的一种政治组织形式，它的发生和发展过程以及在瑶族社会所起的作用
，是极其错综复杂的。
兹将有关石牌的各方面，分述如下。
　　（一）石牌的产生和头人的形成　　1．石牌的起源　　石牌制度开始创立的年代，现已无法确
知。
查问瑶族各族系的老人们，大家都异口同声地说：“我们瑶山自古以来都是这样照石牌办事的。
从老祖先起，一代一代传下来，我们都跟着老班一样做。
”或者说：“外面平阳大地方，有官府衙门办事；我们瑶山小地方，不归官府所管，怕人强人恶，乱
作乱为；老班就立起石牌，定下规律。
有人犯事，都照石牌规矩来办”，有的人说他们在未进瑶山之前已经有了石牌的，也有的说石牌已经
几百年几千年了。
很显然，这些传说都不可能解答石牌的创始的年代问题。
这是由于时间太久，而瑶族又缺乏文字记载的缘故。
　　石牌创始的确切年代虽然在老人们记忆中没有留下痕迹，但在瑶族用石镌刻的石牌条文中，却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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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到一些线索。
在调查中，我们曾经把山内残存的十几件用石镌刻的石牌条文拓下，并尽量搜集纸写的条文。
在这些有关石牌的资料中，在金秀沿河十村在清同治六年（1867）共立的坪免石牌文字里，发现有“
明朝目下立着会律法，不准何人乱作横事”的记载。
由此可知，约在距今100年以前的瑶族老人们，还能记忆祖先的传说，他们是在明朝时代就立了石牌，
定了律法，禁止居民乱作横事的。
根据这个记载，可知石牌的创始年代，起码在300年以前。
　　又据瑶族祖先传说中，有这么一个斗争故事：在很早以前，茶山瑶、花蓝瑶、坳瑶都住在一个地
方，彼此都是亲密的邻居。
后来被一个覃千户，把他们赶进平南马练一带山里。
当时那里是密密丛丛的古木深山。
当覃千户进入深山时，遭遇了瑶族的伏击，被弩射死，并夺了他的一把重13斤的大刀。
瑶族获胜之后，便在金香、潭头地方（现在查不出这两个地名）聚集起来，开会庆功。
并把夺得的大刀，斩为13段，分给每个瑶族小集团各一段，以为纪念。
从此以后，这13个瑶族小集团就各自分头进入瑶山’，自成村落，便立了13个石牌。
根据这个传说，再联系上面提到的坪免石牌上镌刻的传说，可知石牌这种组织，在瑶族被明朝封建统
治阶级武装压迫进入瑶山的初期或在入山之前已有。
或者可以说，当时每一个瑶族居民群体，都有这么一个石牌组织存在。
　　必须指出，每一种社会习俗和社会制度，都不是突然由天上掉下来的。
如果说瑶族进入瑶山的初期就有了石牌的组织，那么在未曾进入瑶山之前，必然也会有一种与此相同
或类似的东西存在，作为创立这种制度的依据。
因此，我们再联系上面提到的，据有的瑶族说是他们在未入瑶山以前就已经有了石牌的话，就不能把
它当作毫无根据之谈。
那么，我们再探索瑶族在未进入瑶山前的住区情况，就有助于解答石牌制度产生的渊源问题。
据茶山瑶传说：他们的祖先从广东迁到广西之后，曾经住过藤县蒙江沿岸一带。
后来，覃千户开辟蒙江，才把他们赶进瑶山的。
又据坳瑶传说：他们的祖先从贵州迁到广西之后，有一个时期，曾经住在桂平大湟江口一带，后来才
移平南鹏化山再进入瑶山的。
又据花蓝瑶传说：他们的祖先从贵州迁到广西之后，曾经住过象州的七里、下里、马安山一带，后来
才被皇兵赶进瑶山的。
根据上面这些传说，我们再翻阅汉文历史和地方志的记载，在明朝的时候，所有沿着现在大瑶山的边
境的山区和平原地带，都是少数民族的住区。
由此可以证明瑶族的传说是有根据而 可信的。
当时瑶族既是住在交通便利的平原地带，与周围汉族接触的机会必然比较频繁。
因此，民族间文化的交流和影响，也必然较大。
现在单举与石牌制度有密切关系的祭社的习俗来看，就可证明汉瑶两个民族间文化互相影响的程度。
　　社神为汉族农民所崇敬。
祭社分肉，也是汉族农村社会里很普遍的风俗。
它的历史，可以推到距今2000年以上。
而这种崇敬社神和祭社分肉的风俗，一直到解放以后还在瑶山保存着。
特别是茶山瑶，对此更为崇信。
他们的社庙要推选居民一人来打理。
打理社庙供奉社神的人称为“社老”。
社老的选举方法是由在社神前b卦决定的。
社老的职务，不单是在平日每天或每月初一和十五两天要到庙里烧香供神，在春秋两个社日备办祭品
给巫师向社神祈祷，最重要的是：当春秋两个社日所有共社庙的居民到庙里聚集祭社分肉欢饮的时候
，他还要对居民“料话”，即宣布当地有关生产方面的公约，让居民共同遵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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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子瑶的社老，除上述这些职责之外，平日居民中如果发生小的争端，他还得周旋于双方当事人之间
，给他们排难解纷。
从这里不难看出，社老所宣布的生产公约和石牌头人所执行的石牌法律的历史关系。
也可以说，前者是后者的雏形，而后者却是前者的发展。
其实，如果根据旧籍的记载，在清代中叶以前，两者还是合一的。
据嘉庆《广西通志》引桂林知府钱之昌“粤西诸蛮图记”中所载的瑶族风俗说：“有相讼者，集于社
。
推老人上坐。
两造各剪草为筹。
每讲一事，举一筹；筹多者胜。
盖理诎则筹弃，理直则筹存也。
谓之‘赛老’，或日‘论理’。
论毕，刻木记之，终身不敢负”。
这段记载，虽未指明是大瑶山的习俗，但过去大瑶山石牌头人为纠纷的两造解决争端时，恰恰也是“
剪草为筹，每讲一事，举一筹”的。
由此可证石牌头人和社老的历史渊源了。
　　在祭社时由居民参加公议，制定乡村公约的事例，在广西若干汉族地区是不难找到的。
石牌法律，即是一种与乡村公约相类似的东西，而这种公约最初又是在祭社时由社老来宣布的，则石
牌制度渊源于汉族的乡村公约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即使不是受到汉族文化的影响，单就大瑶山石牌制度本身而论，它由社老宣布生产公约到石牌头人主
持石牌会议，制定石牌法律的发生和发展过程，是脉络分明的。
　　2．石牌头人的产生　　（1）社老的产生　　前面说过，石牌头人是由社老发展而成。
在这里先讲社老的产生。
　　社老的产生是由卜卦决定的。
在金秀一带的茶山瑶，一经当上社老，就一直到他死为止，一生都担任这个职务。
坳瑶则不相同，当某人发生疾病，在问卜时问出是社神要他当社老，他就得在病愈之后，去接替原来
社老的职务，一直做到有人来接替他的职务时为止，时间是没有一定的。
盘瑶的社老，则不由卜卦产生，而是最先来开村一家的老人担当社老，父死子继，世代相承。
兹举金秀茶山瑶的社老为例。
当前一个社老死去后，他的子孙，还要代这个死去的前辈当社老3年。
3年届满，共社庙的甲（由同姓亲房推定的小头人）约期齐集社庙里，并请一个师公（巫师）在神前
进行祈祷，述明再选社老的心愿，然后摆方桌一张在社庙门外，师公站在桌上，按着按甲拟定的社老
候选人名单（按村里老、壮、青的次序排列），逐一b卦。
占卦的工具，由两片竹根制成，名叫笞子。
笞子掷落地上，依其仰覆可现出3种不同卦兆：两覆为“阴”，两仰为“阳”，一覆一仰为“胜”。
选社老要13次相同的兆，即是：如果第一次是阳兆，第二次是阴兆，第三次又是阴兆，那么第四兆以
后各兆，又要重复着阳、阴、阴的顺序，以此类推，直到13兆满，都不紊乱次序的，方算社神已经决
定由他当社老了。
如果13兆有一兆紊乱，就不册b，再念第二个名字来卜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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